
新北市樹林區公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108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08 年 6 月 19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時整 

貳、 地點：本所 3樓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陳區長奇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方雅卉 

肆、 出列席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 業務報告：（略） 

柒、 討論事項： 

第 1案 

案由：有關新北市樹林區公所工務課 108 年推動性平亮點計畫案，提    

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工務課)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新北市樹林區公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之列管期程(108

年度，如附件 1)辦理。 

二、檢送新北市樹林區公所工務課辦理 108 年性平亮點方案提案計畫

書 1份(如附件 2)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請工務課積極辦理。 

 

第 2 案 

案由：有關新北市樹林區公所秘書室 108 年推動性平亮點計畫案，提

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秘書室)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新北市樹林區公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之列管期程

(108年度)辦理。 

   二、檢送新北市樹林區公所秘書室辦理 108 年性平亮點方案提案計

畫書 1份(如附件 2)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本計畫案秘書室已辦理完畢，相關資料交由社文課彙整。 

 

第 3 案 

案由：性平亮點方案部分，106 年度由社會人文課、人事室研提推動性

平亮點方案，107 年度由民政課、役政災防課、經建課研提推動

性平亮點方案，108 年度由工務課、秘書室研提推動性平亮點方

案。是以，109 年~111 年是否重新輪流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

：社會人文課) 

說明：依據「新北市政府 107 年至 110 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



計畫」(如附件 3)辦理。 

辦法：109 年至 111 年性平亮點方案部分由各課室重新輪流辦理，順

序如 106 年-108 年，因此 109 年度由社會人文課、人事室研

提推動性平亮點方案，110 年度由民政課、役政災防課、經建

課研提推動性平亮點方案，111 年度由工務課、秘書室研提推

動性平亮點方案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惟各課室研提推動性平亮點方案，可瀏覽中央及地

方一級機關性平網頁專區，參採相關資料素材。 

 

第 4 案 

案由：有關「109 年新北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」 ，

考核期間為 107-108 年，請各課室依標準表分工作業，提請討

論。(提案單位：社會人文課) 

說明：依據「109 年新北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評審項目

衡量標準表」(如附件 4)辦理。 

辦法：各課室依項目衡量標準表積極辦理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5 案 

案由：有關本所是否參選「性別平等創新獎」、「性別平等故事獎」、「

性平超人獎」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社會人文課) 

說明：依據「109 年新北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評審項目

衡量標準表」辦理。 

辦法：108 年工務課及秘書室提出之性平亮點方案都別具特色，故請

其依今年推動之性別亮點計畫－「山佳鐵道公園裝置藝術設置

工程納入性別平等意象之裝置藝術」及「性平報稅月留言板留

言活動」提報「性別平等創新獎」獎項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捌：臨時動議：無 

玖：散會：上午 9時 30 分 
 




